
关于调整 2022 年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黄浦区其他考生报名报考信息确认方式的通知

各位考生：

2022 年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黄浦区其他考生报名报考信息确

认工作现调整为以“线上确认”方式开展，具体要求如下：

1、线上确认方式

请考生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周四）15:00 前，将信息确认所需

全部材料（见第 2 点）的电子照片打包，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区教

育考试中心（电子邮箱地址：hpzhaoban@163.com）。请考生务必保

证所拍摄的照片清晰、完整、齐全。电子邮件名格式：“流水号_考

生姓名_学业考报名确认”。

电子邮件一经发送即视为完成报名确认，考生的报名报考信息不

得修改。请考生或家长于 4 月 7、8 日 9:00-11:00,13:45-15:00，将报

名确认纸质材料补交至凤阳路 152号。

2、信息确认所需材料

A.考生、家长自行打印并签字的“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其他考生报名信息确认页面”

B.考生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

C.初中毕（结）业证书复印件（2022 年 6 月 30 日前不满 18 周

岁的考生须提供）

D. 考生本人签署的“考生诚信承诺书”（见附件）

3、其他考生非本市成绩认定

其他考生申请合格考非本市成绩认定，请参照“线上确认”方式

mailto:hpzhaoban@163.com。qing


将成绩认定所需材料（《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

表》、省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的电子照

片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区教育考试中心。

4、有关残疾学生申请统一学业考试合理便利工作参照市教委相关文

件执行。（网址：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jcjy_03/20220303/

48ab70814c5b4ea0b36302bd50695a87.html）

5、准考证领取

请已完成报名确认的考生按下表时间、地点，凭考生本人身份证

及学业考报名号，到区教育考试中心领取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准考

证。如由其他人员代领，还需要持代领人身份证。

领取日期 领取地点 领取时间

5月等级考 4月 29 日（周五） 凤阳路 152 号 上午 9:00-11:00

6 月合格考 6月 22 日（周三） 凤阳路 152 号 上午 9:00-11:00

6、其他考生网上报名完成后如需修改信息，或完成本次报名报考确

认相关工作确有困难的，请及时与我中心联系。

7、联系方式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网址：www.shmeea.edu.cn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咨询电话：35367070

黄浦区教育考试中心网址：zhaoban.hpe.cn

黄浦区教育考试中心咨询电话：63271614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考试中心

2022年 3月 19 日



考生诚信承诺书

我是参加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已认真阅读了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相关规定，本人作如下郑重承诺：

一、我将遵守本市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严格落实备考期间个

人日常防护和健康监测，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地区。勤洗手，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做到居住地和考点之间保持“两点一线”，避免和无关人员接触，同时做到在各

种场所确保一定的社交安全距离。及时报告发热、咳嗽、咽痛、呼吸困难、呕吐、

腹泻等症状。

二、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场规则（笔试）》、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3 号）（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摘要）等规定的内容，并保证在

有关报名、考试及录取过程中自觉遵守。

三、我保证本人所提供的与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关的各项个人信

息（包括报名信息、照片信息）是真实、准确、有效的。

四、我已知晓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令）（第 33 号）（摘要），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

的将按违纪处理，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携带具有发送或者具有接收信息功能

的设备的按作弊处理，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目成绩无效。

五、我已知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规

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

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

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

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六、我自觉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如有违反，

愿意接受相关规定的处理。

承诺人：

报名号：

身份证号：

2022 年 月 日


